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高二重補修實施辦法 

111.07.08核定 

一、依據：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學學生重修學分實施要點。 

二、目的：協助學生奠定學科基礎，克服學習困難，增進學習效果。 

三、參加對象：高二學科學年平均不及格之同學。 

四、上課時間：111年 7月 16日（星期六）起，依任課教師能授課時間陸續開課。 

五、上課地點：另行公佈於教務處公佈欄，並公告於本校網站。 

六、開班類別： 

1. 報名重修學生人數未達 15 人，開設自學輔導班，每學分至少上課 3節。 

2. 報名重修學生人數達 15 (含)人，開設專班重修班，每學分至少上課 6節 

3. 自學輔導班及專班重修班皆由教師於課堂授課，若無法於暑假期間授畢，將利用開學後晚

間或週末時間授課，上課時間將視各科進度另行公告，並無法退費。 

七、成績考查： 

1. 平時成績佔總成績 40%，統一考試成績佔 60%，「重補修成績及格者」，該科學期成績以 60

分計，並依教師授課內容與方式可依教師授課專業進行分數佔比調整。 

2. 重補修教學之教室常規與教學要求比照平時上課辦理；出缺席狀況、上課學習情形、評量

成績均列入考核。課程缺席時數達(含)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不得參加考

試，學期成績以原始分數計算。 

八、報名及收費： 

1. 報名前，請同學自行查詢成績，並填入申請表，所報名之學期需與成績不及格之情形相

符。（上學期不及格者，請報名上學期；下學期不及格者，報名下學期。）報名時，如有

漏報、錯報與不及格情形不符，以致影響自身權益，需自行負責，不予退費。 

2. 報名期限為 111年 7月 12日（星期二）、7月 13日（星期三）兩日，時間為

上午 9：00至下午 14：00，請先送至教務處註冊組審查並現場繳費，始完成申請程

序。逾時視同放棄權利，不另行通知，放棄參加此次所開之重修科目，日後不得要求學校

再開相同之重修科目。所有課程皆不開放臨時加選，請務必於報名期限內完成所有重補修

報名。 

3. 每學分 240元整。低收入戶學生申請減免，請於 111年 7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前，於報名重補修時向教學組提出書面申請免繳。 

4. 繳費後，若欲退選課程者，最晚申請期限為該課程第一堂上課前兩個上班日下

午 14：00前，如遇假日則往前一週推算。 

        例：課程 A於 7/20(三)第一堂上課，則 7/18(一)下午 14：00前為最晚申請退費期限。 

            課程 B於 7/18(一)第一堂上課，則 7/14(四)下午 14：00前為最晚申請退費期限。 

            課程 C於 7/16(六)第一堂上課，則 7/14(四)下午 14：00前為最晚申請退費期限。 



5. 欲退費者請於上班期間(早上 9:00至下午 14:00)親自或委託家人至教務處辦理退選退費，

申請退費期限已過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6. 請留意以下課程不開放重補修： 

高二：多元選修(含悠遊語文)、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九、本辦法陳校長核定施行。 



110學年度高二重補修臨時收據(此聯由學生留存) 

(原高二班級)   年   班   號 姓名：       

申請參加 110學年度重補修，共報名   學分（每學分計 240元

整）繳費  仟  佰  拾  元整。 

 

○1 註冊組核章： 

 

○2 出納組核章： 

--------------------------------------------------------------------------------------- 

110學年度高二重補修臨時收據(此聯由出納組留存) 

(原高二班級)   年   班   號 姓名：       

申請參加 110學年度重補修，共報名   學分（每學分計 240元

整）繳費  仟  佰  拾  元整。 

 

 

○1 註冊組核章： 

 

○2 出納組核章： 

--------------------------------------------------------------------------------------- 

110學年度高二重補修申請表(此聯由教務處留存) 

(原高二班級)   年   班   號 姓名：       

申請參加 110學年度重補修，共報名   學分（每學分計 240元

整）繳費  仟  佰  拾  元整。 

 

此致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 註冊組核章： 

 

○2 出納組核章： 

學生連絡電話：      家長姓名：        家長聯絡電話：                      

備註：申請重補修之科目，請同學務必填入上、下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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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資料由教務處人員填寫，學生勿自行填寫。 

教務人員已與家長聯繫確認學生報名重補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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